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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 

 1.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68 年 5 月 31 日第 1334(XLIV)号和 1986 年 5 月

23 日第 1986/35 号决议以及 1978 年 5 月 5 日第 1978/21 号和 1987 年 2 月 6 日第

1987/102 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1988 年 2 月 29 日第 39 次会议)按照

以下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联合国各会员国提名的专家中选出了防止歧视及保护

少数小组委员会 26 位成员 (a) 非洲国家 7 名 (b) 亚洲国家 5 名 (c) 东欧国家 3

名 (d) 拉丁美洲国家 5 名 (e) 西欧和其他国家 6 名  

 2.  根据理事会第 1986/35 号决议 小组委员会成员当选后将任职四年 半数

成员和可能有的相应候补成员将每两年选举一次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

按照以下分配办法抽签选定两年后任期届满的成员及其相应的候补成员 非洲国家

成员 3 名 亚洲国家成员 3 名 东欧国家成员 1 名 拉丁美洲国家成员 3 名 西欧

及其他国家成员 3 名  

                                                

*  由于篇幅长 本文件附件一仅以原文分发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会议服务司无力

翻译远远超过大会建议的 32页限制的文件(见委员会第 1993/94号决议 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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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90 年 1992 年 1994 年和 1996 年 分别有半数的小组委员会委员任期

届满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 四十八 五十和五十二届会议均重新选举了小组委员

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 1 

 4.  小组委员会现任成员名单载于附件二  

 5.  鉴于又有半数小组委员会委员任期届满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须再

次选举小组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 根据以下分配办法 非洲国家 3 名 亚

洲国家 3 名 东欧国家 1 名 拉丁美洲国家 3 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 3 名  

 6.  人权委员会在 1997 年 4 月 11 日的第 1997/22 号决议中 重申小组委员会委

员应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 要求各国提名在人权领域能力得到公认的独立专家 出

任委员和候补委员 并且充分尊重当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独立性 委员会还请向

小组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的国家 尽早提出人选 使委员会委员能够充分评定候选人

的资格 不妨在此提醒注意 小组委员会第 1987/32 号决议 特别提请人权委员会

注意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工作组的建议 委员会应努力说服各国政府 更多地提名

妇女竞选进入小组委员会  

 7.  关于候补成员的委派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通过的第 1983/32 号决议中决

定  

 尽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第 2 款已有规

定 下述规则今后将适用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a) 小组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可与具有同一国籍的专家的提名

一起进行 二者同时候选 当选的专家可在小组委员会委员不能

出席会议时临时作为候补委员  

(b) 候补委员的条件应与正式委员条件相同  

(c) 非根据上文(a)款当选候补委员的专家 不得担任候补委员  

 8.  截至 1998 年 1 月 15 日 秘书长收到下列政府交来的小组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提名 阿根廷 阿塞拜疆 巴西 喀麦隆 智利 中国 法国 冈比亚 希腊

                                                
1  见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 (E/1990/22-E/CN.4/1990/94,第二十五章 ) 四十八

(E/1992/22-E/CN.4/1992/84,第二十三章) 五十(E/1994/24-E/CN.4/1994/132,第二十四章)和
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E/1996/23-E/CN.4/1996/177,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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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黎巴嫩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尼日利亚 菲律宾 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 乌干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9.  一些政府交来的新的来文和候选人提名将作为本文件增编印发  

 10.  以下所列是迄今收到的政府提名 有关这些候选人的履历材料载于附件

一  

非洲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成员  

喀麦隆    Ms. Lucy Gwanmesia   Mr. Hillman Egbe 

冈比亚    Ms. Jainaba John 

毛里求斯   Mr. Yeung Kam Yeung Sik Yuen 

尼日利亚   Ms. Judith Sefi Attah   Ms. Christy Ezim Mbonu 

塞内加尔   Mr. El-Hadji Guissé *  

乌干达    Mr. Joseph Oloka-Onyango 

亚洲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成员  

中  国     范国祥先生     钟述孔先生  

印  度     Mr. Soli Jehangir Sorabjee 

黎巴嫩    Mr. Osman El-Hajjé 

菲律宾    Ms. Evelyn S. Dunuan   Ms. Yasmin Busran-Lao 

斯里兰卡   Mr. Rajendra Kalidas   Ms. Deepika Udagama 
     Wimala Goonesekere 

东欧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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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   Mr. Hidajat Chudush oglu  Mr. Tofik Fuad oglu 
     Orudjev      Moussaev *  
俄罗斯联邦  Mr. Teimuraz Ramishvili   Mr. Vladimir 

Kartashkin 

拉丁美洲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成员  

阿根廷    Ms. Mónica Pinto 

巴  西     Mr. Paulo Sérgio Pinheiro  Ms. Marília Sardenberg 
             Zelner Gonçalves 
智  利     Mr. José Bengoa    Mr. Alejandro Enrique  

             Salinas Rirera 

墨西哥    Mr. Héctor Fix-Zamudio  Mr. Alonso Gómez- 
             Robledo Verduzco 

西欧和其他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成员  

法  国     Mr. Louis Joinet    Mr. Emmanuel Decaux 

希  腊     Ms. Erica-Irene A. Daes  Ms. Kalliopi Koufa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Ms. Françoise Jane Hampson 

                                                                                                                                                       
*  Curriculum vitae not yet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it will be issued in an addendum 

to the present document  
*  Curriculum vitae not yet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it will be issued in an addendum 

to the present document  



   E/CN.4/1998/108 
   page 5 

( 附 件  一 英文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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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注  与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姓名相对应的年份是任期届满的年份 任期到人

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1998年)或第五十六届会议(2000年)选出小组委员会

委员之时为止  

米格尔 阿方索 马丁内斯先生  
* 玛丽亚内拉 费里奥尔 埃切维里亚女士  

(古巴) 2000 

穆罕默德 萨达尔 阿里 汗先生  (印度) 1998 

朱迪思 塞菲 阿塔赫女士  
* 克里斯蒂 埃齐姆 姆博努女士  

(尼日利亚) 1998 

何塞 本戈亚先生  (智利) 1998 

马克 博叙伊先生  
  * 居伊 热诺先生  

(比利时) 2000 

沃洛基米尔 布特克维奇先生  
  * 奥列格 沙姆舒尔先生 

(乌克兰) 2000 

斯坦尼斯拉夫 V 切尔尼琴科先生 
  * 泰穆拉兹 O 拉米什维利先生 

(俄罗斯联邦) 1998 

埃丽卡-伊雷娜 泽斯女士 
* 卡莉奥皮 库法女士  

(希腊) 1998 

阿斯比约恩 艾德先生  
  * 扬 海尔格森先生 

(挪威) 2000 

                    

*   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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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 哈杰先生  (黎巴嫩) 1998 

范国祥先生  
  * 钟述孔先生 

(中国) 1998 

克莱门西亚 福雷罗 乌克罗斯女士  
* 阿尔莱托 迪亚斯 乌里韦先生  

(哥伦比亚) 2000 

埃尔哈吉 吉塞先生  
* 恩达里 图雷先生  

(塞内加尔) 1998 

露西 关梅西亚女士  (喀麦隆) 1998 

波多野里望先生  
* 横田洋三先生 

(日本) 2000 

路易 儒瓦内先生  
* 埃马纽埃尔 德科先生  

(法国) 1998 

艾哈迈德 哈利法先生  
* 艾哈迈德 哈利勒先生  

(埃及)  2000 

米格尔 利蒙 罗哈斯先生  
* 埃克托尔 菲克斯 萨穆迪奥先生  

(墨西哥) 1998 

若泽 奥古斯托 林德格伦 阿尔维斯先生  
* 玛丽莉亚 萨 泽尔纳 贡萨尔维斯女士 

(巴西) 1998 

伊万 马克西姆先生  
* 安托阿尼拉 尤利亚 莫托科先生  

(罗马尼亚) 2000 

穆斯塔法 迈赫迪先生  (阿尔及利亚) 2000 

克莱尔 帕利女士  
* 约翰 梅里尔斯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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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双龙先生  
* 咸明澈先生  

(大韩民国) 2000 

哈利玛 恩巴雷克 瓦尔扎齐女士  (摩洛哥) 2000 

戴维 魏斯布罗德先生  
* 盖伊 麦克杜格尔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2000 

弗萨哈 伊默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2000 

 

--  --  --  --  -- 

 

 


